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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二本專書之介紹

壹、前言

去年上半年國立編譯館要我在編譯館的館刊裡

面，為李園會博士的兩本大作：《日據時期臺灣教

育史》及《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寫一篇

「導讀」。由於本人對於日據時期的臺灣教育未曾

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因此花了一段時間研讀這兩本

著作。以下或許可以說是本人的讀書報告。

貳、兩本著作的主要內容

由於本文的讀者可能尚未閱讀這兩本書，因此

以下擬先大略介紹一下其主要內容。 

一、《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2005年5月） 
本書總共 718 頁，堪稱大作，可見李園會博士

學術涵養。全書共分六篇，各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日本統治臺灣之前的教育與日據初

期的教育〉；分九章，內容包括：日本統治臺灣之

前的臺灣教育與初期的日語教育、教育行政制度、

教育政策、國語傳習所的教育、小學校教育、公學

校教育、原住民教育、中等教育、師範教育、高等

教育、私立學校教育、書房教育等。

第二篇：〈臺灣教育基礎時期的教育〉；分八

章，內容包括：教育行政制度與教育政策、小學教

育 、公學校教育、原住民教育、中等教育、師範

教育、高等教育、書房教育等。

第三篇：〈臺灣教育確立時期的教育〉，分八

章，內容包括：教育行政制度與教育政策、小學教

育、公學校教育、原住民教育、中等教育、師範教

育、高等教育等。

第四篇：〈日臺教育融合時期之教育政策〉，

分十章，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情勢與臺灣人政治運

動、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政策、小學校教育、公學

校教育、原住民教育、師範教育、中等教育、高等

教育、私立學校等。

第五篇：〈國民學校令實施後之教育〉，分八

章，內容包括：政治情勢之變動和臺灣之日本本土

化、教育行政制度與教育方針、教育政策、國民學

校教育、中等教育、師範教育、高等教育、盲啞教

育等。

第六篇：〈結論〉，分三章，內容包括：教育政

策、學校制度之變遷及日臺人的教育機會、結語等。

二、《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2005 年 6 月）

本書總共 646 頁，也可說是一部大作。全書共

分六章，各章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日據時期初期之初等教育制度〉，分

六節，內容包括：臺灣之佔有與學制之創設；國語

傳習所的教育；小學校教育；公學校教育；山胞教

育；小學校、公學校及山胞公學校教育之比較等。

第二章：〈臺灣教育基礎時期的初等教育制

度〉，分五節，內容包括：小學校教育；公學校教

育；山胞教育；小學校、公學校及山胞公學校的教

育比較；國語學校附屬學校的教育等。

第三章：〈臺灣教育確立時期的初等教育制

度〉，分五節，內容包括：小學校的教育；公學校

教育；山胞教育；小學校、公學校及山胞公學校教

育的比較；附屬小學校及附屬公學校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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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日臺教育融合期的初等教育制度〉，

分五節，內容包括：小學校教育；公學校教育；山

胞教育；小學校公學校教育的比較；師範學校附屬

小學校及附屬公學校的教育等。

第五章：〈國民學校令實施後的初等教育政

策〉，分兩節，內容包括：教育行政制度與教育方

針、國民學校教育等。

第六章：〈結論〉，分四節，內容包括：初等教

育制度的變遷、初等教育課程的變遷、初等教育內

容的比較、結語等。

參、兩本書的分期方式

作者的撰寫方式，大體上係將史料按照時間的

先後，分期加以排列敘述。分期方式大致係以日本

對臺殖民教育政策的重大變化為依據。具體而言，

主要分成下列五個時期（兩著作均相同）：

第一期為日治初期，時間自 1895（明治 28）
年臺灣之佔有開始至 1906（明治 29）年，日俄戰

爭結束後不久的 11 年間。此期的重點在於建立領

臺初期的教育制度，其中對於後來教育制度的建立

影響較大的有下列三項：第一項是在 1897 年公布

〈公學校令〉，建立「公學校」的初等教育制度；

此一制度一直實施到 1941（昭和 16）年〈國民學

校令〉公布，始將公學校改稱國民學校；又所謂公

學校乃是臺灣人子弟所就讀的初等教育學校，至於

日本人子弟所唸的初等教育學校則與日本國內相

同，稱為小學校。第二項是在 1899 年公布〈臺灣

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設立臺北、臺中、臺南等

三所師範學校，將原來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的師資

培育功能獨立出來。其中臺中師範學校係先暫時設

在彰化。不過，不久因公學校發展不如理想，乃於

1902（明治 35）年將臺北、臺中兩師範學校廢止，

又於 1904（明治 37）年將臺南師範學校也予以廢

止，於是師資培育又回到國語學校的師範部。第三

項同樣是在 1899 年，公布〈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官

制〉，在臺北設立一所醫學校，為今天臺灣大學醫

學院的前身，亦為日據時期臺灣高等教育的濫觴。

第二時期作者稱為基礎時期，時間自 1907（明

治 40）年至 1919（大正 8）年的 12 年間。此期重

要的是中等教育及專門學校教育。先是 1907（明

治 40）年公布〈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官制〉，成立

「總督府中學校」，1914 年又設立臺南中學校，總

督府中學校乃改為臺北中學校。女子中等教育方

面，亦於 1909 年公布〈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

成立「總督府高等女學校」，1917 年又在臺南設立

臺南高等女學校，因此總督府高等女學校乃改為臺

北高等女學校（以上中等教育學校均為日本青年所

就讀）。另外在 1915 年又公布〈臺灣公立中學校官

制〉，創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專門收受臺籍學

生。專門學校方面則於 1919 年創設醫學專門學校、

商業專門學校及農林專門學校。

第三時期為確立時期，時間自 1919（大正 8）
年至 1922（大正 11）年，時間只有三年。此一時

期的重要發展為發布〈臺灣教育令〉，將過去零零

星星的教育令予以統整、修改規定。此時比較大的

變化是：（1）將臺籍男子青年就讀的公立中學校改

稱為高等普通學校；公立臺中中學校即因而改稱公

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2）將原國語學校附屬女學

校獨立出來改稱為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為臺籍女子

青年所就讀。（3）建立臺籍青年實業教育制度；設

立公立臺北工業學校、公立臺中商業學校、公立嘉

義農林學校。（4）從新建立師範學校制度，設立臺

北師範學校及臺南師範學校。（5）高等教育方面，

將原來的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並另

創高等商業專門學校（臺北）及高等農林專門學校

（臺南）。

第四時期為所謂融合時期，時間自 1922（大

正 11）年至 1941（昭和 16）年，總共達 19 年。

此一時期的主要改革為實施同化主義教育、日本本

土延長主義的教育政策。為了實施這種政策，乃於

1922 年修改臺灣教育令，修改日本人與臺灣人分流

接受教育的制度，而採取日臺學生均接受同一套制

度的教育。具體做法為：（1）臺灣子弟會說日語者

亦得進入日本子弟就讀的小學校，日本子弟亦得進

入臺灣子弟就讀的公學校。（2）廢止臺灣高等普通

學校，中等學校依日本本土的中學校令，設置中學

校，採取日臺共學制度。（3）高等專門教育方面，

將商業專門學校及農林專門學校分別改為高等商業

學校及高等農林學校，另外又在臺南創設高等工業

學校。（4）創設臺北高等學校（1922，大正 1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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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國大學（1928，昭和 3）。
第五時期為 1941（昭和 16）年〈國民學校令〉

公布實施後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的時期。此一時期

的主要變化為：（1）配合日本本土將〈小學校令〉

修改為〈國民學校令〉，而將臺灣的小學校及公學

校一併改為國民學校。（2）自 1943 年起實施 6 年

的義務教育制度。（3）發佈〈中等學校令〉，統一

規範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實業學校。（4）新公布

的〈中等學校令〉並將中等學校的修業年限分別縮

短 1年，中學校及實業學校由原來的 5年改為 4年。

（5）自 1943 年起師範學校比照日本本土的師範教

育制度，升格到專門學校的程度（本科 3 年預科 2
年；本科的入學資格為中等學校畢業或預科畢業）。

肆、兩本書的特色

一、史料的羅列為主

由於作者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及明星大

學，並在明星大學完成 2,692 頁巨著的博士論文：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初等教育研究〉（日本統治下に

おける台湾初等教育の研究）。可知作者對於日治

時期的臺灣教育素有研究，尤其初等教育更是其著

力的重點。這兩本書可說是其博士論文的中文版。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他們所記錄下來的史

料、法令、規章很多。例如其中由文部省內「教育

史編籑會」（『籑』原文下面為『糸』）編修的「明

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三篇第三章：「臺灣の

教育」只記錄到昭和 7（1932）年，即達 1,516 頁

之多；另外由「臺灣教育會」所編的「臺灣教育沿

革誌」，記錄到昭和 12（1937）年止亦達 1,098 頁。

本書大致上係把這些日本人記錄下來的史料、法

令、規章，忠實地摘要翻成中文羅列出來，因此份

量就變得很多。至於對這些法令、規章的分析、解

釋則甚少。也因此對於懂日文的人來講，還是翻閱

原文較為清楚。不過對於不諳日文的人來講，仍然

是相當不錯的資料。

二、文獻蒐集頗為豐富

作者由於長年從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制度的

研究，因此有關該時期的臺灣教育史料蒐集頗為齊

全，而且許多資料多是原文照翻，可以節省後來的

研究者從新去翻閱資料的麻煩，讀者還可以這些史

料為線索，找到更進一步的資料。雖然作者未針對

史料做太多的闡發，但卻可以提供後來的研究者尋

找資料的線索。

三、提供了繼續研究的基礎

如同上面所述，這兩本著作主要是依照上述五

個時期，依不同學校階段的主題加以敘述，並未對

資料作太多的詮釋，因此對日治時期日本對臺灣的

殖民地教育有興趣的人，應可以此為基礎作更深入

的分析與探討。

伍、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一、用語的問題

作者在撰寫時似乎很重視客觀的敘述，「避免

不客觀的評析」與「草率的論斷」。這種態度實為

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注意的，不過過度地想保持自

以為客觀的態度有時候反而會造成史實失真的現

象。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有關「原住民」教育的

問題。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原住民」這個名詞

並不通用，當時官方的用語大都採用帶有歧視意味

的「番人」，可是作者卻一律以「原住民」代替，

甚至將日文中的「番人」也直接翻成「原住民」，

這樣很容易讓讀者誤以為日本一開始就很尊重原住

民。因此書中應該要說明原住民一詞只是作者的用

語，而不是日本統治時期的用語，而且當將日文中

的「番人」翻成中文的「原住民」時也應該特別註

明日文的原文，才不會讓歷史失真。

另外翻譯用語亦還有一些應該注意之處，例

如：《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125 提到「教師講

習所」原文為「教員講習所」，其中將「教員」翻

成「教師」（很多地方都如此翻譯）可能是因為目

前臺灣一般多用「教師」，很少用「教員」的緣故，

可是「講習所」亦非目前臺灣的常用語，卻又原文

照用，這樣會讓人搞不清楚「教師講習所」到底是

原文還是翻成中文的用語，不明究裡的人說不定以

為原文就是「教師講習所」呢。像這種情形也很容

易使史實失真。比較好的處理方法應該是原文照用

而加上引號，亦即將其寫成「教員講習所」，事實

上這樣的名詞在中文也是通的，並不會看不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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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碰到直接引用日文恐怕讀者會看不懂時，則可用

括號以中文略加解釋。總之，日文的專有名詞大多

用漢字寫成，最好不要輕易翻成中文而未加解釋。

二、殖民地教育的矛盾性

其次，殖民地教育總有一些很難避免的矛盾，

如「同化主義」與「差別教育」。因為殖民國家之

所以要佔領他國的土地，無非是要擴大自己的領

土，將佔領的殖民地變成自己的國土，將其人民變

成自己的國民。因此殖民者一定會將其母國的語

言、文化灌輸給殖民地的人民。日本佔領臺灣之

後，立即設法普及日語，培育日語教師並辦理初等

教育，即其同化政策。可是，日本又在有意或無意

中對殖民地臺灣採取差別教育，例如：日本領臺初

期所辦的教育大多採取日臺兩個不同的系統，日本

子弟唸的初等學校叫「小學校」，臺灣子弟唸的叫

做「公學校」。這種差別教育當然會引起殖民地人

民的抗議，為了平息抗議，表示其平等，日本又進

一步推進其同化教育。日本在領臺後期實施所謂內

地延伸主義的教育，其目的在使殖民地的教育採取

與殖民母國完全相同的教育，使殖民地的人民完全

融合於殖民國家。但經過五十年的時間仍未能完全

一致。譬如最後出現的國民學校，仍然採取三種的

課程：一種適用於日本子弟，一種適用於臺灣人子

弟，另一種適用於現在稱為原住民的子弟。另外，

在臺灣特別致力推廣醫學教育及實業教育而不鼓勵

法政教育，亦有其政治目的。

另外，以日本統治臺灣的情況來講，一方面

採取所謂「內地延伸主義」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

法令的修訂過程中，逐漸消滅殖民地的本土語言與

歷史，使殖民地人民以使用本土語言為恥。最後則

是鼓勵臺籍人士「改姓名」，並給予改姓名者種種

優惠的待遇，以實現其同化之目的。總之，殖民地

人民對於殖民國家的差別教育總是會採取反對的態

度，但是追求平等的過程中又會落入被同化的命

運。這是殖民地人民無可奈何的矛盾。在論述殖民

教育的時候應該把這種矛盾闡述清楚。

三、圖表的引用

兩本著作有許多圖表係引用日文資料，但引用

時有些並未註明，如果能夠註明清楚對於讀者進一

步查詢資料時可能較為方便。例如《日據時期臺灣

教育史》一書頁 136 圖 1-1 及頁 245 表 2-3（應為

「圖」而非「表」，與頁 136 圖 1-1 同），應係引用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編，1939），書中

並未註明；有興趣者可參考原書。

四、連貫性可以更清楚一點

由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法規修正頻繁，而兩本

書的撰寫又是以法令為主要依據，尤其是作者所引

用的參考資料—《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及

《臺灣教育沿革誌》，其史料係以法令、規章的蒐

羅為主，並不太考慮其延續性，因此應用這些資料

來說明制度的沿革時，有時會發生前後順序不甚連

貫的情形。例如：《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 444
提到 1928（昭和 3）年在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立女

子演習科，又在頁 445 提到同一件事，但此時臺北

師範學校尚未分成第一及第二兩校，因此應該先說

明臺北師範學校之分割（頁 446-447），然後在頁

447 中間一段，將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置女子演習

科一事，一次講明就好。

另外，教育制度沿革的敘述，宜注意其演變的

延續性。由於兩本書有一點類似斷代史，而制度的

發展又往往有它的延續性及其來龍去脈，因此在每

一個時期開始敘述時，如果先有一個承先啟後的說

明，則讀起來可能會比較順暢。這一點兩本書似乎

頗為欠缺，作者大多一開始就進入該時期的法規介

紹，因此常須前後翻閱才能進入情況。

陸、結語

本文的性質是「導讀」，其目的應該是引導未

讀這兩本書的讀者想要閱讀這兩本書時應該如何來

閱讀。以上本人首先將這兩本大作的內容及其寫作

方法大略作了介紹，然後就自己的感覺，敘述了這

兩本書的內容特色，最後也是憑自己的感覺，提出

幾點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意見。寫到最後好像變成了

書評，這樣的內容不知是否符合「導讀」的要求，

內容是否妥當，還請作者及讀者指教。  ■




